
温州理工学院学分抵免申请表
异动后二级学院：                异动前班级：                   异动后班级：               
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                 
按有关规定，复学、转学、转专业学生在原专业已修并取得合格成绩的课程可相应地转入新专业培养计划对应的课程。学生需将已修的课程详细、准确地填入下面表格内，并向教务处申请学分抵免。
	已修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成

绩
	学

分
	开课

学期
	申请抵免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

分
	开课

学期

	
	
	
	
	
	
	
	
	

	
	
	
	
	
	
	
	
	

	
	
	
	
	
	
	
	
	

	
	
	
	
	
	
	
	
	

	
	
	
	
	
	
	
	
	

	
	
	
	
	
	
	
	
	

	
	
	
	
	
	
	
	
	

	
	
	
	
	
	
	
	
	

	
	
	
	
	
	
	
	
	

	
	
	
	
	
	
	
	
	

	
	
	
	
	
	
	
	
	

	
	
	
	
	
	
	
	
	

	
	
	
	
	
	
	
	
	

	二级学院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壹式叁份，教务处、转入二级学院、学生本人各保留壹份。

温州理工学院教务处制


